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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商务部、发改委等6部门发布了《关于落实2014年度医改重点任务提升药品流通服

务水平和效率工作的通知》，指出采取多种方式推进医药分开；鼓励零售药店发展和连锁

经营；增强基层和边远地区的药品供应保障能力；加快清理和废止阻碍药品流通行业公平

竞争的政策规定，构建全国统一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为推进医药分开，六部委鼓励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可探索由规模较大、质

量控制严格、执业药师药事服务制度完备、诚信记录好的零售药店，承担医疗机构门诊药

房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的多种形式改革。逐步形成医师负责门诊诊断，患者凭处方到医疗

机构或零售药店自主购药的新模式。

  “医药分开”是新医改实施公立医院改革“四个分开”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医改十二五规划确

定的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环节，旨在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此次通知指出的推动医药分开则

是面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目前，全国已有34个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

  同时，在深化医改和医药分开试点的背景下，零售药店的地位也逐步凸现。六部委为提高

零售药店在药品终端市场上的销售比重，将清理妨碍零售连锁药店发展的政策性障碍，缩

短行政审批所需时间；同时将符合资质条件的零售药店及时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切实鼓励

零售药店发展和连锁经营，鼓励大中型骨干药品流通企业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延伸销售和配

送网络，增强基层和边远地区的药品供应保障能力。

  发改委要依法查处药品生产流通企业与医疗机构在药品销售中存在的各种价格垄断行为；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在配合《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提出

的“加快发展药品连锁经营”等工作的同时，加强行业准入退出管理与行业规划的衔接，鼓励

企业开展兼并重组。

  此外，为了能够提高药品零售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药学服务能力，能够承担由医疗机构分

离出来的药事服务，通知还提出积极推进药品零售企业分级管理。

  分析人士指出，医改十二五规划以及随后快速推进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实施医药分开改

革的主导思路是取消药品加成，切断药品与医院、医生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会为医药行业

带来更多的机会。

  目前，A股上市公司涉及药品流通的企业包括九州通、国药一致、南京医药、上海医药、

一心堂等。


